
 

遷 入 同 意 書 

茲同意       陳 美 美         君等共  1  人，將戶籍遷入本   

▓機關：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 □學校： 

□寺廟： □眷村： 

□公司：     □工廠： 

營利事業登記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營利事業登記字號： 

 

＊同意遷入建物門牌：澎湖縣馬公市 西文  里  24 鄰  永壽 街     

巷   弄  81 號   樓之 

此  致 

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 

 

負責人： 吳  ○  ○        ○印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

 

聯絡電話：06-9272370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111  年  8  月  1  日 

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內政部 103年 10月 28日台內戶字第 1031250792號函辦理。 
二、本表格係遷入機關、學校、眷村、寺廟、公司、工廠專用。 
三、若離職或搬離時，請依規定辦理遷徙登記，以免受罰。 
四、行政法院 56年判字第 60號判決：「戶籍遷徙係事實行為，其遷徙登記自應依事實認定之」。

故無事實居住不得設籍(例如：出生或遷入其他家屬等)，若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，除撤銷
遷徙外並為罰鍰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機關印信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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